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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自然资源厅：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明确土地闲置费收费标准的函》收悉。为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规范土地闲置费征收行为，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3号）、《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相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现将土地闲置费收费标准有关事宜函复如下：

　　1.除《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3号)第八条规定的情形外，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认定的闲置土地，未动工开发满1年的，应按规定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20%征缴土地闲置费。

　　2.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以出让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土地闲置费，具体收费标准由各地自然资源部门根据本地实际自主确定。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开始迟延的除外。

　　3.执收单位应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执行，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要严格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制定的有关收费政策，并按规定实行收费公示，自觉接受发展改革、财政、市场监管、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4.土地闲置费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收费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财政票据，收入全额缴入同级国库，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填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03043205“土地闲置费”。

　　5.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之前我省制定的有关土地闲置费收费标准一律废止。

吉林省发展改革委             吉林省财政厅　　

                      2026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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